
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	序号
	当事人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及内容

	1
	姓名或名称
	吴兴旺
	西城罚决字阎04〔2022〕第001号
	关于吴兴旺露天焚烧枯草落叶案，违反了《西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根据《西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七十一条之规定，责令改正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伍佰（¥500.00）元整。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
	

	
	处罚中队
	处罚决定书作出和送达
	处罚决定履行情况
	备注

	
	振兴中队
	作出日期
	2022.03.02
	已履行
	

	
	
	送达日期
	2022.03.02
	
	



